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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58 

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阿尔巴尼亚、安哥拉、亚美尼亚、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

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吉布提、

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德国、危地马拉、几内亚

比绍、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黑山、摩洛哥、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和乌拉圭：决议草案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大会，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 2008 年 6 月 18 日第 8/2 号决议通过《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1. 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议定书案文载于

本决议附件； 

 2. 建议在 2009 年举行签字仪式，开放任择议定书供签署，并请秘书长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供必要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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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序言 
 
 

 本议定书缔约国， 

 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宣告的原则，承认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

及其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
1
 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人人有资格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见、民族本源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

任何区别，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
2
 确认，只有创造条件，使人人都

可以享有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才能实现自由人类免于恐惧和匮

乏的理想， 

 重申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 

 忆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2
 (下称“《公约》”)每一缔约国承

诺单独采取步骤或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援助和合作，采取步

骤，尽最大能力，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是包括采用立法措施，逐步争取充分

实现《公约》所承认的权利， 

 考虑到为进一步实现《公约》的宗旨，落实《公约》各项规定，应设法使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能够履行本议定书规定的职能， 

 议定如下： 

第一条 

委员会接受和审议来文的权限 

 一. 成为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国承认委员会有权根据本议定书条

款的规定接受和审议来文。 

 二. 委员会不得接受涉及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国的来文。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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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来文 

 来文可以由声称因一缔约国侵犯《公约》所规定的任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而受到伤害的该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自行或联名提交或以其名义提交。代表个

人或联名个人提交来文，应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除非来文人能说明未经当事人

同意而代为提交的正当理由。 

第三条 

可受理性 

 一. 除非委员会已确定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均已用尽，否则委员会不得

审议来文。如果补救办法的应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本规则不予适用。 

 二. 来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员会应当宣布为不可受理： 

㈠ 未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后一年之内提交，但来文人能证明在此时限内无

法提交来文的情况除外； 

㈡ 所述事实发生在本议定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除非这些事实存续至

生效之日后； 

㈢ 同一事项业经委员会审查或已由或正由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㈣ 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㈤ 明显没有根据或缺乏充分证据，或仅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报道为根据； 

㈥ 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或 

㈦ 采用匿名形式或未以书面形式提交。 

第四条 

未显示处境明显不利的来文 

 委员会必要时可以对未显示来文人处于明显不利境况的来文不予审议，除非

委员会认为来文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严重问题。 

第五条 

临时措施 

 一. 委员会收到来文后，在对实质问题作出裁断前，可以随时向有关缔约国

发出请求，请该国从速考虑根据特殊情况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以避免对声称权

利被侵犯的受害人造成可能不可弥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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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委员会根据本条第一款行使酌处权，并不意味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或实质

问题作出裁断。 

第六条 

转交来文 

 一. 除非委员会认定来文不可受理，不送交有关缔约国，否则任何根据本议

定书提交委员会的来文，委员会均应当以保密方式提请有关缔约国注意。 

 二. 收文缔约国应当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陈述，澄清有关事

项及该缔约国可能已提供的任何补救办法。 

第七条 

友好解决 

 一. 委员会应当向有关当事方提供斡旋，以期在尊重《公约》规定的义务的

基础上友好解决有关问题。 

 二. 一旦达成友好解决协定，根据本议定书提交的来文审议工作即告结束。 

第八条 

审查来文 

 一. 委员会应当根据提交委员会的全部文件资料审查根据本议定书第二条

收到的来文，但这些文件资料应当送交有关当事方。 

 二. 委员会应当通过非公开会议审查根据本议定书提交的来文。 

 三. 委员会在审查根据本议定书提交的来文时，可以酌情查阅其他联合国机

构、专门机构、基金、方案和机制及包括区域人权系统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的相

关文件资料，以及有关缔约国的任何意见或评论。 

 四. 委员会在审查根据本议定书提交的来文时，应当审议缔约国依照《公约》

第二部分规定采取的步骤的合理性。在这方面，委员会应当注意到缔约国可以为

落实《公约》规定的权利而可能采取的多种政策措施。 

第九条 

委员会意见的后续行动 

 一. 委员会在审查来文后，应当向有关当事方传达委员会对来文的意见及可

能提出的任何建议。 

 二. 缔约国应当适当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及可能提出的建议，并应当在六个月

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答复，包括通报根据委员会意见和建议采取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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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委员会可以邀请缔约国就委员会的意见或建议所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

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在委员会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在缔约国随后根据《公约》

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提交的报告中提供这些资料。 

第十条 

国家间来文 

 一. 本议定书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本条作出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接

受和审议涉及一缔约国声称另一缔约国未履行《公约》所规定义务的来文。根据

本条规定提交来文的缔约国须已声明本国承认委员会有此权限，委员会方可接受

和审议此种来文。来文涉及尚未作出这种声明的缔约国的，委员会不得予以接受。

根据本条规定接受的来文，应当按下列程序处理： 

㈠ 本议定书一缔约国如果认为另一缔约国未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可

以用书面函件提请该缔约国注意此事，也可以将此事通知委员会。收函国在

收到函件后三个月内，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发函国作出解释或其他陈述，澄清

此事，其中应当尽可能和具体地提及已经对此事，即将对此事或可以对此事

采取的国内程序和补救办法； 

㈡ 如果在收函国收到最初函件后六个月内，有关事项尚未达成有关缔约国

双方满意的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以通知委员会和另一方的方式将此事提交

委员会； 

㈢ 对于提交委员会的事项，委员会只有在确定已经就该事援用并用尽一切

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后，方可予以处理。如果补救办法的应用被不合理地拖

延，本规则不予适用； 

㈣ 在不违反本款第㈢项规定的情况下，委员会应当向有关缔约国提供斡

旋，以期在尊重《公约》规定的义务的基础上友好地解决有关事项； 

㈤ 委员会应当举行非公开会议审查根据本条提交的来文； 

㈥ 对于依照本款第㈡项规定提交的任何事项，委员会可以要求第㈡项所提

的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相关资料； 

㈦ 委员会审议有关事项时，本款第㈡项所提的有关缔约国有权派代表出席

并提出口头和(或)书面意见； 

㈧ 委员会应当在收到本款第㈡项规定的通知之日后尽可能适当地权宜行

事，按照下列方式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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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按本款第㈣项规定达成解决办法，委员会的报告应当限于简要陈述

事实及所达成的解决办法； 

2. 如果未能按本款第㈣项规定达成解决办法，委员会的报告应当列举与有

关缔约国之间问题相关的事实。有关缔约国的书面意见及口头意见记录

应当附于报告之内。委员会也可以只向有关缔约国提出委员会认为与两

国之间的问题相关的意见。 

在上述情况下，报告应当送交有关缔约国。 

 二. 根据本条第一款作出的声明，应当由缔约国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由秘书

长将声明副本分送其他缔约国。任何声明可随时以通知秘书长的方式予以撤回。

撤回不得妨碍对业已根据本条发出的来文所涉任何事项的审议；在秘书长收到撤

回声明的通知后，除非有关缔约国作出新的声明，否则不得再接受任何缔约国根

据本条提交的其他来文。 

第十一条 

调查程序 

 一. 本议定书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作出声明，承认本条规定的委员会权

限。 

 二. 如果委员会收到可靠资料，显示某一缔约国严重或有系统地侵犯《公约》

规定的任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应当邀请该缔约国合作研究这些资料，

并为此就有关资料提出意见。 

 三. 在考虑有关缔约国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以及委员会掌握的任何其他可

靠资料后，委员会可以指派一名或多名成员进行调查，从速向委员会报告。必要

时，在征得有关缔约国同意后，调查可以包括前往该国领土访问。 

 四. 调查应当以保密方式进行，并应当在程序的各个阶段寻求有关缔约国的

合作。 

 五. 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后，委员会应当将调查结果连同任何评论和建议一

并送交有关缔约国。 

 六. 有关缔约国应当在收到委员会送交的调查结果、评论和建议后六个月

内，向委员会提交本国意见。 

 七. 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进行的调查程序结束后，委员会经与有关缔约国

协商，可以决定在本议定书第十五条规定的委员会年度报告中摘要介绍程序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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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声明的任何缔约国，可以随时通知秘书长撤回

其声明。 

第十二条 

调查程序的后续行动 

 一. 委员会可以邀请有关缔约国在其根据《公约》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提交

的报告中，详述就根据本议定书第十一条进行的调查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二. 必要时，委员会可以在第十一条第六款所述六个月期间结束后，邀请有

关缔约国向委员会通报该国就调查所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 

保护措施 

 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在其管辖下的个人不会因为根据本议定

书与委员会联络而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当待遇或恐吓。 

第十四条 

国际援助与合作 

 一. 对于显示有必要获得技术咨询或协助的来文和调查，委员会应当酌情在

征得有关缔约国同意后，将委员会的意见或建议，连同缔约国可能就这些意见

或建议提出的意见和提议，送交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主管

机构。 

 二. 委员会也可以在征得有关缔约国同意后，提请上述机构注意任何根据本

议定书审议的来文所引起的事项；此种事项可以协助它们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决定

是否应当采取可能具有促进作用的国际措施，以协助各缔约国在落实《公约》确

认的权利方面取得进展。 

 三. 应当依照大会相关程序设立一个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规定管理

的信托基金，以期在征得有关缔约国同意后，向缔约国提供专家和技术援助，加

强《公约》所载权利的落实，推动根据本议定书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进

行国家能力建设。 

 四. 本条规定不妨碍各缔约国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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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年度报告 

 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应当摘要介绍根据本议定书开展的活动。 

第十六条 

传播与信息 

 各缔约国承诺广泛宣传和传播《公约》及本议定书，为获得信息以了解委员

会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涉及本国的事项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便利，并在这方面以

无障碍模式向残疾人提供信息。 

第十七条 

签署、批准和加入 

 一. 本议定书开放供任何已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签署。 

 二. 本议定书须经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批准。批准书交存联合国秘

书长。 

 三. 本议定书开放供任何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加入。 

 四. 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后，加入即行生效。 

第十八条 

生效 

 一. 本议定书在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三个月后

生效。 

 二. 对于在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议定书的国家，议定书

在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 

第十九条 

修正 

 一. 任何缔约国均可以对本议定书提出修正案，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

应当将任何提议的修正案通告各缔约国，请缔约国通知秘书长，表示是否赞成召

开缔约国会议对提案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在上述通告发出之日起四个月内，如

果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缔约国赞成召开缔约国会议，秘书长应当在联合国主持下召

开会议。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当由秘

书长提交联合国大会核准，然后提交所有缔约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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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通过并核准的修正案，应当在交存的接受书数目

达到修正案通过之日缔约国数目的三分之二后第三十天生效。此后，修正案应当

在任何缔约国交存其接受书后第三十天对该缔约国生效。修正案只对接受该项修

正案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条 

退约 

 一. 缔约国可以随时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议定书。退约应当在秘书

长收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二. 退约不妨碍本议定书各项规定继续适用于退约生效之日前根据第二条

和第十条提交的任何来文，以及退约生效之日前根据第十一条启动的任何程序。 

第二十一条 

秘书长的通知 

 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将下列具体情况通知《公约》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所提的所

有国家： 

 ㈠ 本议定书的签署、批准和加入； 

 ㈡ 本议定书和任何根据第十九条提出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㈢ 任何根据第二十条发出的退约通知。 

第二十二条 

正式语文 

 一. 本议定书应当交存联合国档案库，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

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 

 二. 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将本议定书经证明无误的副本分送《公约》第二十六

条所提的所有国家。 

 


